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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相關法令規定】 

1. 使用牌照稅法(講義 p3) 

第 28 條 

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，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，

除責令補稅外，處以應納稅額 1 倍以下之罰鍰，免再依第 25 條規定

加徵滯納金。 

報停、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，除責

令補稅外，處以應納稅額 2 倍以下之罰鍰。 

2. 遺產及贈與稅法(講義 p3) 

第 23 條 

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 6 個

月內，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遺產稅申報。但依

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由稽徵機關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，自法院指

定遺產管理人之日起算。 

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

民死亡時，在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者，應向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

地之主管稽徵機關辦理遺產稅申報。 

第 44 條 

納稅義務人違反第 23 條或第 24 條規定，未依限辦理遺產稅或贈與稅

申報者，按核定應納稅額加處 2 倍以下之罰鍰。 

3. 醫師法(75.12.26 修正) (講義 p16) 

第 25 條 

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，得處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

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。 

4. 稅捐稽徵法(講義 p17-20) 

第 44 條(79.1.24 修正) 

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，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

取得，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、未取得憑證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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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保存憑證，經查明認定之總額，處 5%罰鍰。 

第 48 條之 2 (81.11.23 修正) 

依本法或稅法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，其情節輕微，或漏稅在一定金額

以下者，得減輕或免予處罰。 

前項情節輕微﹑金額及減免標準，由財政部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

發布之。 

5.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(86.8.16 修正) (講義 p20) 

第 2 條第 2 款 

依本法第 44 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免予處罰：...

二、營利事業購進貨物或勞務時，因銷售人未給與致無法取得合法憑

證，在未經他人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

查前，已提出檢舉或已取得該進項憑證者；或已誠實入帳，且能提示

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，於稽徵機關發現前，由會計師簽證揭露或自

行於申報書揭露，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。...。 

6. 所得稅法(講義 p31) 

第 88 條第 1 項第 2 款 (87.6.20 修正) 

納稅義務人有左列各類所得者，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，依規定之

扣繳率或扣繳辦法，扣取稅款，並依第 92 條規定繳納之︰...二、機關、

團體、事業或執行業務者所給付之薪資、利息、租金、佣金、權利金、

競技、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、退休金、資遣費、退職金、離

職金、終身俸、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、執行業務者之報酬，及給付

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

得。 

第 110 條第 1 項(66.1.30 修正) 

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、決算或清算申報，而對依本法規

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，處以所漏稅額 2 倍以下

之罰鍰。 

第 114 條第 1 款(90.1.3 修正) 

扣繳義務人如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分別依各該款規定處罰：一扣繳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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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人未依第 88 條規定扣繳稅款者，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

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外，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倍之罰鍰；

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，或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，

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 3 倍之罰鍰。…。 

7.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隔離措施、第 58 條第 1 項

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所為之檢疫措施案件裁罰基準 (講義 p48) 

公(發)布時間：民國 109 年 03 月 20 日 

最新修正時間：民國 109 年 04 月 17 日 

 

一、依據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，裁處罰鍰，應審酌違反行政法

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

利益，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，為使主管機關於執行違反傳染病

防治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隔離措施、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

及第 4 款規定所為之檢疫措施案件，裁處符合比例原則，特訂定本

基準。 

二、違反本法規定者，依附表所列情事裁處之。 

三、行為違反本法數個規定，應依法定罰鍰額度最高之規定及附表所列

情事計算罰鍰額度裁處之。 

四、依本基準計算之罰鍰逾該法定罰鍰最高額者，以該法定罰鍰最高額

裁處之。 

五、違規案件依本基準裁罰如有顯失衡平之情事，得斟酌個案情形，並

敘明理由，依行政罰法規定，酌予加重、減輕或免除處罰。 

六、違反者之罰鍰處分履行期原則統一定為 7 天，履行期間內先由裁罰

機關催繳，逾期未繳納者，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

分署執行之。 

 


